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司已于2025年4月24日、5月10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公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至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闫云胜先生

7、此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581人，代表股份数2,172,610,0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4852%（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

股份总数50,030,8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9%），具体如下：

（1）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数2,122,580,14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0694%；

（2）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575人，代表股份数50,029,8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159%。

公司部分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

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2,169,528,3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 306,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1%；弃权 2,775,35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6,949,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405%；反对30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22%；弃权2,775,3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73%。

2.《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2,169,501,1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9%；反对 326,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0%；弃权 2,782,15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6,922,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861%；反对32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30%；弃权2,782,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609%。

3.《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2,169,624,3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6%；反对 189,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弃权 2,796,55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7,045,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324%；反对18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0%；弃权2,796,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97%。

4.《关于公司财务预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2,169,621,0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4%；反对 212,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弃权 2,776,35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7,041,9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258%；反对21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9%；弃权2,776,3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93%。

5.《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2,169,898,3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52%；反对 187,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弃权 2,524,25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7,319,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800%；反对18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46%；弃权2,524,2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454%。

6.《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费用的议案》

同意 2,169,436,1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39%；反对 293,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5%；弃权 2,880,15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6,857,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562%；反对29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70%；弃权2,880,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568%。

7.《关于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 2,169,079,6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5%；反对 411,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9%；弃权 3,119,05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6,500,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436%；反对41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21%；弃权3,119,0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343%。

8.《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 2,169,373,1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10%；反对 386,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弃权 2,850,65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6,794,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303%；反对38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19%；弃权2,850,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78%。

9.《关于2025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同意 2,169,165,4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15%；反对 688,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 2,755,65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6,586,3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151%；反对6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70%；弃权2,755,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07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知卉 刘 宁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937 证券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2025临-030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9：
25，9:30一 11:30，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公司科技大厦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世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现场参会

网络参会

合计

股东人数

14

698

712

股份总数

174,473,671

42,064,646

216,538,317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6563%

3.5336%

18.1899%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70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5,654,446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3.8351%。

（2）出席及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河南怀川律师

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15,158,4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28%；反对1,196,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25%；弃权

1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4,274,5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776%；反对 1,196,4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6207%；弃权 183,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7%。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15,154,6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10%；反对1,205,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7%；弃权

17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4,270,8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693%；反对 1,205,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6406%；弃权 178,0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01%。

3、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15,176,3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10%；反对1,171,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12%；弃权

19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4,292,5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169%；反对 1,171,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5668%；弃权 19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64%。

4、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132,3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07%；反对1,213,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03%；弃权

192,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44,248,5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6.9205%；反对 1,213,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576%；弃权 192,6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9%。

5、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257,4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85%；反对1,060,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6%；弃权

220,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4,373,6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945%；反对 1,060,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222%；弃权 220,6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32%。

6、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4,828,2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03%；反对1,586,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26%；弃权

12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3,944,3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543%；反对 1,586,4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748%；弃权 123,6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2709%。

7、2025年度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0,45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911%；反对5,958,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19%；弃权

1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9,572,02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6.6773%；反对 5,958,9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3.0522%；弃权 12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05%。

8、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310,3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755%；反对1,229,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00%；弃权

116,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4,308,3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516%；反对 1,229,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6931%；弃权 116,5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3%。

9、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15,130,5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99%；反对1,243,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44%；弃权

164,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4,246,6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6.9165%；反对 1,243,7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7242%；弃权164,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法律顾问河南怀川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

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河南怀川律师事务所《关于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407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2025-045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老亮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4: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28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9:25，9:30一11:30，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一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6.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53,707,8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下同）的73.88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51,660,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07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3 人，代表股份 2,047,5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16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5人，代表股份 2,047,8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81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3人，代表股份 2,047,5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169％。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提案1.00《关于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687,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3％；反对 2,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3％；弃权 18,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7,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43％；

反对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3％；弃权18,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34％。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

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2.00《关于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683,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8％；反对 6,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7％；弃权 18,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3,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890％；

反对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6％；弃权18,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34％。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

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3.00《关于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687,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3％；反对 20,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7,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43％；

反对 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57％；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

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4.00《关于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687,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3％；反对 20,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7,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43％；

反对 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57％；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

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5.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683,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8％；反对 2,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3％；弃权 22,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3,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890％；

反对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3％；弃权22,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87％。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

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6.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683,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8％；反对 2,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3％；弃权 22,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3,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890％；

反对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3％；弃权22,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87％。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

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7.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681,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0％；反对 26,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1,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57％；

反对 2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43％；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

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8.00《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682,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6％；反对 24,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2,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841％；

反对 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59％；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

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同时听取了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傅肖宁、郑佳展

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利仁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

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1259 证券简称：利仁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3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

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5年4月30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和公司相关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登

记。公司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档案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首

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查询时间为 2024年 10月 29日至 2025年 4月 29日，以下简称“自查

期”)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查询证明，本次激励计划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内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综上，在自查期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

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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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根据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麦高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麦高证券”）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自2025年5月16日起，投资者可通过麦高证券办理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换等业务。同时，自2025年5月16
日起，旗下基金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益民服务领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000410）
益民服务领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基金代码：019615)
益民优势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005331）
益民优势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基金代码：020282）
益民品质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001135）
益民品质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基金代码：020970）
益民核心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60006）
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60003）
益民红利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60002）
投资者在麦高证券办理上述基金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换等业务应了解

该基金具体业务开通情况，具体可以登陆本公司或麦高证券网站查询相关基金公告。

二、费率优惠适用范围

费率优惠适用于麦高证券代销的本公司基金产品，具体范围可见本公司官网已经披

露的相关公告或麦高证券网站的相关公告。

三、费率优惠活动时间

费率优惠活动自2025年5月16日起开展，优惠活动截止时间以麦高证券网站页面公

示为准，敬请投资者留意其相关公告。

四、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麦高证券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申购）业务，参加

麦高证券的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折扣比例以麦高证券网站页面公示为准，若为固定费用

的，则按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具体各基金原费率参见该基金最新更新的招

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五、重要提示

1、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投资者通过麦高证券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申购业务的手续

费，包括定期定额投资申购业务手续费（各基金定投开通情况以本公司最新公告为准），不

包括基金赎回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2、本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规则和流程以麦高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相

关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以其网站的最新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

者关注。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咨询：

1、麦高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https://www.mgzq.com
客服电话：400-618-3355
具体业务办理规则以麦高证券相关规定为准。

2、投资者也可通过本公司网站http://www.ymfund.com或客服电话400-650-8808咨询

有关详情。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

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

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基金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新增麦高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为销售机构并参加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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